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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屏县人民政府关于第二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九批）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件办理总体
情况的报告
州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石屏县2021年5月5日收到红督转〔2021〕111号转办件1件，收件后立即转石屏县住建局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联合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和办理。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群众信访举报转办件办理情况

（一）信访件基本情况

受理编号：D2YN202105040022。投诉人反映：宝秀镇污水管网覆盖不全面，疑似部分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河污染河流问题；群众反映邮局旁水沟臭味扰民。
（二）调查核实情况

5月5日，收到红河州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D2YN202105040022号转办举报件后，石屏县立即安排部署，成立了由石屏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许浩为举报件督办领导，石屏县住建局牵头组织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石屏分局、石屏县水务局、宝秀镇人民政府共同配合，全面开展现场调查核实。
经核实，情况如下:

关于问题1：“反映宝秀镇污水管网覆盖不全面，疑似部分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河污染河流问题”。

宝秀镇区已建成污水主管11公里，入户管网5360米，东至宝秀污水处理厂，西至大杨营村，目前仅少部分新建房屋和低洼地段未及时完善污水管网建设；群众反映的邮局旁沟渠属于季节性排水沟，旱季无来水，雨季对上游泄洪，该沟渠旁已建成DN200-600污水主管，收集周边住户生活污水至污水处理厂处理。经排查，集镇新区少数新建房户误将排污户管接入主街道雨水管，导致少量生活污水通过雨水管排入沟渠，所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关于问题2：“宝秀镇邮局旁水沟臭味扰民”。经排查，宝秀邮政局旁沟渠已经封堵进入污水主管的1处排污口遭到农田种植户破坏，污水进入沟渠后堵截抽取灌溉周边农田，导致少量污水滞留沟渠产生异味。群众所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三）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问题1：一是县住建局和宝秀镇人民政府于5月6日完成建房户误将污水接入雨水管的排查，5月8日完成对雨水管排污问题整改，并对今后新建房污水接入情况进行监督，确保污水进入截污主管。二是宝秀镇人民政府于5月8日完成对该沟渠清理整治，确保沟渠干净整洁。三是宝秀镇人民政府于5月6日将沟渠内淤积残留的污水抽提到污水主管，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四是宝秀镇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河道沟渠监管长效机制，杜绝污水排入河道沟渠，同时全面加强河道沟渠日常保洁清理。
截止2021年5月8日，通过排查，对新区错接污水管的两户住户排污管进行了改造；将沟渠内淤积残留的污水抽提至污水主管，进入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对沟渠内残留淤泥及垃圾进行了清除。参照河长制管理制度，将该段沟渠纳入宝秀镇河道沟渠监管范围，由镇人民政府、宝秀村委会共同开展管理。
针对问题2：县住建局和宝秀镇人民政府于5月7日，将遭到破坏的排污口进行封堵，杜绝污水流入并滞留沟渠。
截止2021年5月8日，完成被破坏的一处排污口封堵，并对沟边排污管重新进行检修，确保污水不流入沟渠。并对周边群众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劝导群众不破坏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四）办结情况

已办结。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整改方案不够精细有力，制定措施不够完善细致。二是办理时限较紧，在办理流程和节奏上需要进一步加快。
三、下一步主要工作措施

（一）石屏县将进一步整合部门力量，加大对辖区内生态环境监管力度，形成长效监督管理机制，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实现监管执法常态化、长效化，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二）坚持“线索公开、办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的原则，立行立改、边整边改，查清一件、整改一件、上报一件，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零容忍”的决心保持对环境违法严肃查处的高压态势，确保环境信访问题处理到位、公开到位、整改到位。
（三）加强对群众举报投诉环境问题的查处和整改力度，举一反三，加强检查，及时在主流媒体上向公众公开查处和整改情况，自觉接受上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以监督促整改，以监督促落实，在全县范围内营造保护生态环境、违法必究的浓厚氛围。
（四）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群众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相关水利法律法规的认识，提高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和运用法律维权意识，引导群众自觉遵法、守法，做到自主、自觉、自律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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